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9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洪萬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送達代收人洪陳玉真  住○○市○○區○

○路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森林法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

字第158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

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18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認事用法、量刑及諭知

沒收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如附件第一審判決書記載

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二、被告上訴對於公訴意旨所指在本件土地上墾殖、占用之客觀

事實均不否認，但仍執在原審審理時所為之辯解，空言辯稱

土地乃其先人所遺留云云，否認犯罪。經核其諸此辯解，均

已經原審判決詳予指駁如附件判決書所示，被告置此不顧而

仍執陳詞提起上訴，就證據調查除稱請求重新調查既有卷證

外，亦未據提出或聲請調查其他事證，自無可採。　

三、綜上所述，本案原審法院之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已屬從

輕，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子薇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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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林柏壽

　　　　　　　　　　　　　　　　　　　法　官　陳松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佳旻

【附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8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萬福

上列被告因違反森林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

第131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洪萬福犯森林法第五十一條第三項、第一項之於他人保安林內擅

自墾殖及占用罪，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物及

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貳萬柒仟陸佰參拾柒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洪萬福明知高雄市○○區○○○段○○段000○000○000地

號土地（GPS座標為X：OOOOOO、Y：0000000，以下分別稱OO

O地號土地、OOO地號土地、OOO地號土地，合稱本案土地）

為中華民國所有，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

處（下稱屏東林管處，現已改制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屏東分署）管理之保安林地（○○事業區第OOO號林班地；

保安林統一編號第OOOO號），非經主管機關屏東林管處之核

准或同意，不得擅自墾殖或占用，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

益，未經主管機關同意，亦無任何占有權源，基於於他人保

安林地內擅自墾殖及占用之犯意，自民國99年1月初起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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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土地種植竹林，並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2月1日（農曆春

節）間某日起，在其中OOO地號土地上鋪設水泥路面（長12.

5公尺、寬3.5公尺、面積約55.8平方公尺），而擅自墾殖及

占用本案土地面積共約4287.07平方公尺。嗣於111年2月16

日，經屏東林管處旗山工作站護管員巡視時發現，始悉上

情。

二、案經屏東林管處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

隊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

人於審判程序同意做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

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

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

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檢察官、被告洪萬福就本判決

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於本院準

備程序及審判期日中或同意有證據能力（審訴卷第69頁、訴

字卷第227、279頁），或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

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認為適於為本件認定事實之依

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自均有證據能

力。

(二)非供述證據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均有關聯，且

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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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據被告固坦承自99年1月初起至111年2月16日遭查獲止，

在本案土地種植竹林，並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2月1日間某

日起，在OOO地號土地上鋪設水泥路面，然否認有何違反森

林法犯行，以言詞及書狀辯稱：本案土地是我祖先留下的土

地，我祖先買了本案土地後已在此耕種200餘年，我也一直

都在本案土地生活、工作，是政府侵占我們的土地，如果要

告的話也應該是要告我的祖先等語（審訴卷第67頁、訴字卷

第237至238、286頁）。經查：

(一)被告自99年1月初起在本案土地種植竹林，並於111年1月1日

至同年2月1日（農曆春節）間某日起，在其中OOO地號土地

上鋪設水泥路面（長12.5公尺、寬3.5公尺、面積約55.8平

方公尺），而墾殖及占用本案土地面積共約4287.07平方公

尺等情，業據被告於警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坦認（警卷第5

至9頁、偵卷第91至93頁、審訴卷第65至70頁、訴字卷第221

至228頁），並有111年4月11日本案土地會勘現場照片（警

卷第17至20頁）、屏東林管處111年3月8日屏旗字第1116530

304號函（警卷第21至22頁）、屏東林管處旗山工作站森林

護管員報告（警卷第23頁）、本案土地99、101至107、109

年航照圖（警卷第25至41頁）、現場照片（警卷第43頁）、

本案土地地籍圖查詢資料（警卷第49至51頁）、森林被害告

訴書（警卷第53頁）、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

大隊屏東分隊聯合執行記錄表（警卷第55頁）、屏東林管處

112年6月26日屏旗字第1126530915號函暨檢附本案土地墾殖

範圍、鋪設水泥路面範圍複丈成果圖（訴字卷第139至141、

143至145頁）在卷可按，上揭事實均堪認定。

(二)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觀本案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案土地

於97年3月11日經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且登記原因記載為

「第一次登記」等情，有本案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查

（警卷第45至47頁），是依此登記資料已難認本案土地曾為

被告祖先所有。又依屏東林管處於本院111年度訴字第839號

民事案件提出之航照圖，本案土地在77年間並無遭墾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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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有本案土地77年航照圖附卷可佐（訴字卷第295頁），

當難認被告所謂祖先購買本案土地後已在本案土地耕作200

餘年乙情屬實。此外，被告亦未能提出任何足以證明本案土

地確為其祖先所有，其已繼承本案土地所有權之相關證據，

自難認被告上開抗辯可採。況占有與所有要屬二事，本案土

地既於97年3月11日經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法律即賦予其

登載事項絕對真實之公信力，無論被告及其祖先是否曾占有

本案土地耕作，被告及其祖先既未於土地總登記期限內依土

地法相關規定申請登記，又未於地政事務所就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將本案土地登記為國有之公告期間內提出異議，

則被告及其祖先自斯時起亦已失其占用權利，自不能主張其

占有本案土地耕作為合法。

(三)又本案土地為保安林乙節，亦有屏東林管處112年6月26日屏

旗字第1126530915號函暨檢附保安林登記簿（訴字卷第139

至141、147頁）、高雄市政府水利局112年7月26日高市水保

字第11203710400號函（訴字卷第167至169頁）在卷可稽。

且被告前於96年間，已因於與本案土地相鄰之高雄縣○○鄉

○○村○○事業區第OOO、OOO國有林班地之保安林擅自墾

殖，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96年度上訴字第1083號判決

違反森林法而判處罪刑，上訴後，經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

第6863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有上開判決在卷可按（訴字卷

第33至35、37至44頁），是其前案墾殖之土地與本案土地既

均位於○○事業區第OOO林班地，被告當知曉本案土地屬國

有保安林地，應甚明確。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按森林法第51條第1項規定：「於他人森林或林地內，擅自

墾殖或占用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60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規定：「第1項之罪於保安林犯之

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該規定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

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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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之性質（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7048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森林法第51條第1項及同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之

罪，為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之法律競合關係，應依森林法第51條第1項及同法第51條第3

項、第1項規定論處（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491號判決意旨

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森林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於

他人保安林內擅自墾殖及占用罪。另起訴書雖漏未記載本案

土地屬保安林並論以森林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之罪，容有

未洽，惟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且公訴檢察官就上情已當庭變

更起訴法條（訴字卷第224頁），並經本院告知所犯罪名

（訴字卷第224、278頁），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應由本

院逕予審理。

(二)被告於本案土地內持續墾殖、占用之行為，屬行為之繼續，

其犯罪需繼續至其行為終了時始完結，與竊佔罪為即成犯，

於其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此後之繼續占用乃犯罪狀

態繼續之情形不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

意旨參照）。是被告自99年1月初起至111年2月16日止繼續

在本案土地內為非法墾殖、占用，僅成立單純一罪，且應適

用裁判時之現行法，而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

(三)森林法第51條第1項之罪於保安林犯之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

之1，森林法第51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於本案土地內犯森

林法第51條第1項之罪，僅係為己私利，無特殊不得已之原

因，且占有面積龐大、占有時間亦長達十餘年，爰裁量依同

條第3項規定加重其刑。

(四)爰審酌被告僅為一己私利，即擅自以前揭方式墾殖及占用本

案土地，顯然欠缺尊重他人權利之法治觀念，亦已破壞國家

保育之保安林，所為非是；又被告前已有因違反森林法案件

經判處罪刑之素行，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

可考（訴字卷第347至349頁），素行欠佳：考量其犯後始終

否認犯行，墾殖及占用本案土地面積龐大、時間長達十餘

年，及如前所述之利用方式、所得利益（詳後述）等情；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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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其現已OO歲，自述國小肄業之教育程度，目前無工作，經

濟來源仰賴老農年金每月約新臺幣（下同）7,000元，無人

需其扶養，家境貧困（訴字卷第28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部分

(一)按犯本條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

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森林法第51條第

6項定有明文。查附表一所示水泥地，係被告鋪設於OOO地號

土地，為便於採摘其於本案土地墾殖栽種之竹子所用，業據

被告於偵查中供述明確（偵卷第92頁），是該水泥地屬被告

本案違反森林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之罪所設置之物，屬其

犯罪所生之物，且迄今尚未移除，自應依森林法第51條第6

項規定宣告沒收。

(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

之觀念。查被告以前揭方式於前揭期間內不法占用本案土

地，應以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估算其犯罪所得，並參酌平均地

權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及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賃作業程序第

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認以占用土地當期土地申報地價總額

5％計算其租金為宜（即占用土地年租金計算方式應為：占

用面積×當期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占用期間）。又被告於

本院準備程序供稱：我所墾殖之竹林自99年起至本案經查獲

止，範圍基本相同等語（訴字卷第226頁）；且被告於本案

土地墾殖及占用面積共約4287.07平方公尺，亦有前揭屏東

林管處112年6月26日屏旗字第1126530915號函暨檢附之複丈

成果圖（訴字卷第139至145頁）可按；另本案土地97年3月

間土地申報地價分別為OOO地號土地120元/每平方公尺、OOO

地號土地120元/每平方公尺、OOO地號土地122元/每平方公

尺，而107年至111年間，除OOO地號土地於107年1月申報地

價為141元/每平方公尺外，本案土地其餘部分於上開期間內

申報地價均為140元/每平方公尺，又本案土地99年至106年

間則查無土地申報地價乙情，有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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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分署112年12月19日屏管字第1126104430號函暨檢附本案

土地地價查詢資料、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院公務電話紀錄

可按（訴字卷第261至269、271頁），復卷內查無被告前揭

占有本案土地面積中，分別占有OOO、OOO、OOO地號土地之

比例，是依有疑唯利被告原則，應認被告自99年至106年間

占有本案土地之申報地價均以120元/每平方公尺計算，107

年至111年間占有本案土地之申報地價則均以140元/每平方

公尺計算，故其占有本案土地所獲相當於租金之犯罪所得應

為32萬7,637元（計算方式均如附表二所示），並未扣案，

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子薇提起公訴，檢察官倪茂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馮君傑

　　　　　　　　　　　　　　　　法　官　許瑜容 

　　　　　　　　　　　　　　　　法　官　李冠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陳又甄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森林法第51條

於他人森林或林地內，擅自墾殖或占用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因而致人於死者，

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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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罰金。

第1項之罪於保安林犯之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致釀成災害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未遂犯罰之。

犯本條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附表一：

附表二：

名稱 說明 證據出處

水泥路 範圍如附件「鋪設水泥路

面範圍圖」所示，面積55.

8平方公尺。

屏東林管處112年6月26

日屏旗字第1126530915

號函檢附之複丈成果圖

（訴字卷第139至141、

145頁）

占用面

積

占用時間 占用期間之月數

或日數

申報地

價

計算式

4287.0

7 平 方

公尺

99 年 1 月

初某日至

106 年 12

月31日止

共2891日（因依

被告供述，開始

占用期間僅知為9

9年1月初某日，

然無從得知確定

日期，故依有疑

唯利被告原則，

僅自99年2月1日

起算）。

120 元 /

每 平 方

公尺

占用面積4287.07

平方公尺×申報地

價120元/平方公尺

×年息5％÷365日×2

891日＝20萬3735

元（小數點以下，

無條件捨去）

107年1月

1日至111

年 2 月 16

日止

1507日（因111年

2月16日為被查獲

之日，占用期間

不滿1日，該日不

計入）。

140 元 /

每 平 方

公尺

占用面積4287.07

平方公尺×申報地

價140元/平方公尺

×年息5％÷365日×1

507日＝12萬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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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小數點以下，

無條件捨去）

合計32萬7,637元

01

(續上頁)

第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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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9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洪萬福






                    送達代收人洪陳玉真  住○○市○○區○○路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森林法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58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18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認事用法、量刑及諭知沒收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如附件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二、被告上訴對於公訴意旨所指在本件土地上墾殖、占用之客觀事實均不否認，但仍執在原審審理時所為之辯解，空言辯稱土地乃其先人所遺留云云，否認犯罪。經核其諸此辯解，均已經原審判決詳予指駁如附件判決書所示，被告置此不顧而仍執陳詞提起上訴，就證據調查除稱請求重新調查既有卷證外，亦未據提出或聲請調查其他事證，自無可採。　
三、綜上所述，本案原審法院之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已屬從輕，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子薇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林柏壽
　　　　　　　　　　　　　　　　　　　法　官　陳松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佳旻
【附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8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萬福
上列被告因違反森林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31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洪萬福犯森林法第五十一條第三項、第一項之於他人保安林內擅自墾殖及占用罪，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物及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貳萬柒仟陸佰參拾柒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洪萬福明知高雄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GPS座標為X：OOOOOO、Y：0000000，以下分別稱OOO地號土地、OOO地號土地、OOO地號土地，合稱本案土地）為中華民國所有，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下稱屏東林管處，現已改制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屏東分署）管理之保安林地（○○事業區第OOO號林班地；保安林統一編號第OOOO號），非經主管機關屏東林管處之核准或同意，不得擅自墾殖或占用，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未經主管機關同意，亦無任何占有權源，基於於他人保安林地內擅自墾殖及占用之犯意，自民國99年1月初起在本案土地種植竹林，並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2月1日（農曆春節）間某日起，在其中OOO地號土地上鋪設水泥路面（長12.5公尺、寬3.5公尺、面積約55.8平方公尺），而擅自墾殖及占用本案土地面積共約4287.07平方公尺。嗣於111年2月16日，經屏東林管處旗山工作站護管員巡視時發現，始悉上情。
二、案經屏東林管處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做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檢察官、被告洪萬福就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中或同意有證據能力（審訴卷第69頁、訴字卷第227、279頁），或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認為適於為本件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均有關聯，且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自99年1月初起至111年2月16日遭查獲止，在本案土地種植竹林，並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2月1日間某日起，在OOO地號土地上鋪設水泥路面，然否認有何違反森林法犯行，以言詞及書狀辯稱：本案土地是我祖先留下的土地，我祖先買了本案土地後已在此耕種200餘年，我也一直都在本案土地生活、工作，是政府侵占我們的土地，如果要告的話也應該是要告我的祖先等語（審訴卷第67頁、訴字卷第237至238、286頁）。經查：
(一)被告自99年1月初起在本案土地種植竹林，並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2月1日（農曆春節）間某日起，在其中OOO地號土地上鋪設水泥路面（長12.5公尺、寬3.5公尺、面積約55.8平方公尺），而墾殖及占用本案土地面積共約4287.07平方公尺等情，業據被告於警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坦認（警卷第5至9頁、偵卷第91至93頁、審訴卷第65至70頁、訴字卷第221至228頁），並有111年4月11日本案土地會勘現場照片（警卷第17至20頁）、屏東林管處111年3月8日屏旗字第1116530304號函（警卷第21至22頁）、屏東林管處旗山工作站森林護管員報告（警卷第23頁）、本案土地99、101至107、109年航照圖（警卷第25至41頁）、現場照片（警卷第43頁）、本案土地地籍圖查詢資料（警卷第49至51頁）、森林被害告訴書（警卷第53頁）、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屏東分隊聯合執行記錄表（警卷第55頁）、屏東林管處112年6月26日屏旗字第1126530915號函暨檢附本案土地墾殖範圍、鋪設水泥路面範圍複丈成果圖（訴字卷第139至141、143至145頁）在卷可按，上揭事實均堪認定。
(二)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觀本案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案土地於97年3月11日經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且登記原因記載為「第一次登記」等情，有本案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查（警卷第45至47頁），是依此登記資料已難認本案土地曾為被告祖先所有。又依屏東林管處於本院111年度訴字第839號民事案件提出之航照圖，本案土地在77年間並無遭墾殖現象，有本案土地77年航照圖附卷可佐（訴字卷第295頁），當難認被告所謂祖先購買本案土地後已在本案土地耕作200餘年乙情屬實。此外，被告亦未能提出任何足以證明本案土地確為其祖先所有，其已繼承本案土地所有權之相關證據，自難認被告上開抗辯可採。況占有與所有要屬二事，本案土地既於97年3月11日經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法律即賦予其登載事項絕對真實之公信力，無論被告及其祖先是否曾占有本案土地耕作，被告及其祖先既未於土地總登記期限內依土地法相關規定申請登記，又未於地政事務所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將本案土地登記為國有之公告期間內提出異議，則被告及其祖先自斯時起亦已失其占用權利，自不能主張其占有本案土地耕作為合法。
(三)又本案土地為保安林乙節，亦有屏東林管處112年6月26日屏旗字第1126530915號函暨檢附保安林登記簿（訴字卷第139至141、147頁）、高雄市政府水利局112年7月26日高市水保字第11203710400號函（訴字卷第167至169頁）在卷可稽。且被告前於96年間，已因於與本案土地相鄰之高雄縣○○鄉○○村○○事業區第OOO、OOO國有林班地之保安林擅自墾殖，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96年度上訴字第1083號判決違反森林法而判處罪刑，上訴後，經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863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有上開判決在卷可按（訴字卷第33至35、37至44頁），是其前案墾殖之土地與本案土地既均位於○○事業區第OOO林班地，被告當知曉本案土地屬國有保安林地，應甚明確。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按森林法第51條第1項規定：「於他人森林或林地內，擅自墾殖或占用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規定：「第1項之罪於保安林犯之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該規定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704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森林法第51條第1項及同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之罪，為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律競合關係，應依森林法第51條第1項及同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規定論處（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49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森林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於他人保安林內擅自墾殖及占用罪。另起訴書雖漏未記載本案土地屬保安林並論以森林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之罪，容有未洽，惟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且公訴檢察官就上情已當庭變更起訴法條（訴字卷第224頁），並經本院告知所犯罪名（訴字卷第224、278頁），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應由本院逕予審理。
(二)被告於本案土地內持續墾殖、占用之行為，屬行為之繼續，其犯罪需繼續至其行為終了時始完結，與竊佔罪為即成犯，於其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此後之繼續占用乃犯罪狀態繼續之情形不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自99年1月初起至111年2月16日止繼續在本案土地內為非法墾殖、占用，僅成立單純一罪，且應適用裁判時之現行法，而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
(三)森林法第51條第1項之罪於保安林犯之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森林法第51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於本案土地內犯森林法第51條第1項之罪，僅係為己私利，無特殊不得已之原因，且占有面積龐大、占有時間亦長達十餘年，爰裁量依同條第3項規定加重其刑。
(四)爰審酌被告僅為一己私利，即擅自以前揭方式墾殖及占用本案土地，顯然欠缺尊重他人權利之法治觀念，亦已破壞國家保育之保安林，所為非是；又被告前已有因違反森林法案件經判處罪刑之素行，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訴字卷第347至349頁），素行欠佳：考量其犯後始終否認犯行，墾殖及占用本案土地面積龐大、時間長達十餘年，及如前所述之利用方式、所得利益（詳後述）等情；兼衡其現已OO歲，自述國小肄業之教育程度，目前無工作，經濟來源仰賴老農年金每月約新臺幣（下同）7,000元，無人需其扶養，家境貧困（訴字卷第28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部分
(一)按犯本條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森林法第51條第6項定有明文。查附表一所示水泥地，係被告鋪設於OOO地號土地，為便於採摘其於本案土地墾殖栽種之竹子所用，業據被告於偵查中供述明確（偵卷第92頁），是該水泥地屬被告本案違反森林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之罪所設置之物，屬其犯罪所生之物，且迄今尚未移除，自應依森林法第51條第6項規定宣告沒收。
(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查被告以前揭方式於前揭期間內不法占用本案土地，應以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估算其犯罪所得，並參酌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及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賃作業程序第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認以占用土地當期土地申報地價總額5％計算其租金為宜（即占用土地年租金計算方式應為：占用面積×當期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占用期間）。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供稱：我所墾殖之竹林自99年起至本案經查獲止，範圍基本相同等語（訴字卷第226頁）；且被告於本案土地墾殖及占用面積共約4287.07平方公尺，亦有前揭屏東林管處112年6月26日屏旗字第1126530915號函暨檢附之複丈成果圖（訴字卷第139至145頁）可按；另本案土地97年3月間土地申報地價分別為OOO地號土地120元/每平方公尺、OOO地號土地120元/每平方公尺、OOO地號土地122元/每平方公尺，而107年至111年間，除OOO地號土地於107年1月申報地價為141元/每平方公尺外，本案土地其餘部分於上開期間內申報地價均為140元/每平方公尺，又本案土地99年至106年間則查無土地申報地價乙情，有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屏東分署112年12月19日屏管字第1126104430號函暨檢附本案土地地價查詢資料、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按（訴字卷第261至269、271頁），復卷內查無被告前揭占有本案土地面積中，分別占有OOO、OOO、OOO地號土地之比例，是依有疑唯利被告原則，應認被告自99年至106年間占有本案土地之申報地價均以120元/每平方公尺計算，107年至111年間占有本案土地之申報地價則均以140元/每平方公尺計算，故其占有本案土地所獲相當於租金之犯罪所得應為32萬7,637元（計算方式均如附表二所示），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子薇提起公訴，檢察官倪茂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馮君傑
　　　　　　　　　　　　　　　　法　官　許瑜容 
　　　　　　　　　　　　　　　　法　官　李冠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陳又甄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森林法第51條
於他人森林或林地內，擅自墾殖或占用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因而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罪於保安林犯之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致釀成災害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未遂犯罰之。
犯本條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附表一：
		名稱

		說明

		證據出處



		水泥路

		範圍如附件「鋪設水泥路面範圍圖」所示，面積55.8平方公尺。

		屏東林管處112年6月26日屏旗字第1126530915號函檢附之複丈成果圖（訴字卷第139至141、145頁）







附表二：
		占用面積

		占用時間

		占用期間之月數或日數

		申報地價

		計算式



		4287.07平方公尺

		99年1月初某日至106年12月31日止

		共2891日（因依被告供述，開始占用期間僅知為99年1月初某日，然無從得知確定日期，故依有疑唯利被告原則，僅自99年2月1日起算）。

		120元/每平方公尺



		占用面積4287.07平方公尺×申報地價120元/平方公尺×年息5％÷365日×2891日＝20萬3735元（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107年1月1日至111年2月16日止

		1507日（因111年2月16日為被查獲之日，占用期間不滿1日，該日不計入）。

		140元/每平方公尺

		占用面積4287.07平方公尺×申報地價140元/平方公尺×年息5％÷365日×1507日＝12萬3902元（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合計32萬7,637元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9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洪萬福



                    送達代收人洪陳玉真  住○○市○○區○○路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森林法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
字第158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
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18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認事用法、量刑及諭知
    沒收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如附件第一審判決書記載
    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二、被告上訴對於公訴意旨所指在本件土地上墾殖、占用之客觀
    事實均不否認，但仍執在原審審理時所為之辯解，空言辯稱
    土地乃其先人所遺留云云，否認犯罪。經核其諸此辯解，均
    已經原審判決詳予指駁如附件判決書所示，被告置此不顧而
    仍執陳詞提起上訴，就證據調查除稱請求重新調查既有卷證
    外，亦未據提出或聲請調查其他事證，自無可採。　
三、綜上所述，本案原審法院之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已屬從
    輕，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子薇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林柏壽
　　　　　　　　　　　　　　　　　　　法　官　陳松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佳旻
【附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8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萬福
上列被告因違反森林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
第131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洪萬福犯森林法第五十一條第三項、第一項之於他人保安林內擅
自墾殖及占用罪，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物及
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貳萬柒仟陸佰參拾柒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洪萬福明知高雄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GP
    S座標為X：OOOOOO、Y：0000000，以下分別稱OOO地號土地
    、OOO地號土地、OOO地號土地，合稱本案土地）為中華民國
    所有，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下稱屏
    東林管處，現已改制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屏東分署）
    管理之保安林地（○○事業區第OOO號林班地；保安林統一編
    號第OOOO號），非經主管機關屏東林管處之核准或同意，不
    得擅自墾殖或占用，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未經主管機
    關同意，亦無任何占有權源，基於於他人保安林地內擅自墾
    殖及占用之犯意，自民國99年1月初起在本案土地種植竹林
    ，並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2月1日（農曆春節）間某日起，
    在其中OOO地號土地上鋪設水泥路面（長12.5公尺、寬3.5公
    尺、面積約55.8平方公尺），而擅自墾殖及占用本案土地面
    積共約4287.07平方公尺。嗣於111年2月16日，經屏東林管
    處旗山工作站護管員巡視時發現，始悉上情。
二、案經屏東林管處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
    隊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
    人於審判程序同意做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
    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
    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
    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檢察官、被告洪萬福就本判決
    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於本院準
    備程序及審判期日中或同意有證據能力（審訴卷第69頁、訴
    字卷第227、279頁），或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
    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認為適於為本件認定事實之依
    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
    。
(二)非供述證據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均有關聯，且
    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自99年1月初起至111年2月16日遭查獲止，
    在本案土地種植竹林，並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2月1日間某
    日起，在OOO地號土地上鋪設水泥路面，然否認有何違反森
    林法犯行，以言詞及書狀辯稱：本案土地是我祖先留下的土
    地，我祖先買了本案土地後已在此耕種200餘年，我也一直
    都在本案土地生活、工作，是政府侵占我們的土地，如果要
    告的話也應該是要告我的祖先等語（審訴卷第67頁、訴字卷
    第237至238、286頁）。經查：
(一)被告自99年1月初起在本案土地種植竹林，並於111年1月1日
    至同年2月1日（農曆春節）間某日起，在其中OOO地號土地
    上鋪設水泥路面（長12.5公尺、寬3.5公尺、面積約55.8平
    方公尺），而墾殖及占用本案土地面積共約4287.07平方公
    尺等情，業據被告於警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坦認（警卷第5
    至9頁、偵卷第91至93頁、審訴卷第65至70頁、訴字卷第221
    至228頁），並有111年4月11日本案土地會勘現場照片（警
    卷第17至20頁）、屏東林管處111年3月8日屏旗字第1116530
    304號函（警卷第21至22頁）、屏東林管處旗山工作站森林
    護管員報告（警卷第23頁）、本案土地99、101至107、109
    年航照圖（警卷第25至41頁）、現場照片（警卷第43頁）、
    本案土地地籍圖查詢資料（警卷第49至51頁）、森林被害告
    訴書（警卷第53頁）、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
    大隊屏東分隊聯合執行記錄表（警卷第55頁）、屏東林管處
    112年6月26日屏旗字第1126530915號函暨檢附本案土地墾殖
    範圍、鋪設水泥路面範圍複丈成果圖（訴字卷第139至141、
    143至145頁）在卷可按，上揭事實均堪認定。
(二)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觀本案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案土地
    於97年3月11日經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且登記原因記載為
    「第一次登記」等情，有本案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查（
    警卷第45至47頁），是依此登記資料已難認本案土地曾為被
    告祖先所有。又依屏東林管處於本院111年度訴字第839號民
    事案件提出之航照圖，本案土地在77年間並無遭墾殖現象，
    有本案土地77年航照圖附卷可佐（訴字卷第295頁），當難
    認被告所謂祖先購買本案土地後已在本案土地耕作200餘年
    乙情屬實。此外，被告亦未能提出任何足以證明本案土地確
    為其祖先所有，其已繼承本案土地所有權之相關證據，自難
    認被告上開抗辯可採。況占有與所有要屬二事，本案土地既
    於97年3月11日經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法律即賦予其登載
    事項絕對真實之公信力，無論被告及其祖先是否曾占有本案
    土地耕作，被告及其祖先既未於土地總登記期限內依土地法
    相關規定申請登記，又未於地政事務所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將本案土地登記為國有之公告期間內提出異議，則被
    告及其祖先自斯時起亦已失其占用權利，自不能主張其占有
    本案土地耕作為合法。
(三)又本案土地為保安林乙節，亦有屏東林管處112年6月26日屏
    旗字第1126530915號函暨檢附保安林登記簿（訴字卷第139
    至141、147頁）、高雄市政府水利局112年7月26日高市水保
    字第11203710400號函（訴字卷第167至169頁）在卷可稽。
    且被告前於96年間，已因於與本案土地相鄰之高雄縣○○鄉○○
    村○○事業區第OOO、OOO國有林班地之保安林擅自墾殖，經臺
    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96年度上訴字第1083號判決違反森林
    法而判處罪刑，上訴後，經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863號
    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有上開判決在卷可按（訴字卷第33至35
    、37至44頁），是其前案墾殖之土地與本案土地既均位於○○
    事業區第OOO林班地，被告當知曉本案土地屬國有保安林地
    ，應甚明確。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按森林法第51條第1項規定：「於他人森林或林地內，擅自
    墾殖或占用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60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規定：「第1項之罪於保安林犯之
    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該規定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
    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
    重之性質（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7048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森林法第51條第1項及同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之罪，
    為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
    律競合關係，應依森林法第51條第1項及同法第51條第3項、
    第1項規定論處（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491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核被告所為，係犯森林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於他人
    保安林內擅自墾殖及占用罪。另起訴書雖漏未記載本案土地
    屬保安林並論以森林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之罪，容有未洽
    ，惟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且公訴檢察官就上情已當庭變更起
    訴法條（訴字卷第224頁），並經本院告知所犯罪名（訴字
    卷第224、278頁），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應由本院逕予
    審理。
(二)被告於本案土地內持續墾殖、占用之行為，屬行為之繼續，
    其犯罪需繼續至其行為終了時始完結，與竊佔罪為即成犯，
    於其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此後之繼續占用乃犯罪狀
    態繼續之情形不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
    意旨參照）。是被告自99年1月初起至111年2月16日止繼續
    在本案土地內為非法墾殖、占用，僅成立單純一罪，且應適
    用裁判時之現行法，而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
(三)森林法第51條第1項之罪於保安林犯之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
    之1，森林法第51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於本案土地內犯森
    林法第51條第1項之罪，僅係為己私利，無特殊不得已之原
    因，且占有面積龐大、占有時間亦長達十餘年，爰裁量依同
    條第3項規定加重其刑。
(四)爰審酌被告僅為一己私利，即擅自以前揭方式墾殖及占用本
    案土地，顯然欠缺尊重他人權利之法治觀念，亦已破壞國家
    保育之保安林，所為非是；又被告前已有因違反森林法案件
    經判處罪刑之素行，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
    可考（訴字卷第347至349頁），素行欠佳：考量其犯後始終
    否認犯行，墾殖及占用本案土地面積龐大、時間長達十餘年
    ，及如前所述之利用方式、所得利益（詳後述）等情；兼衡
    其現已OO歲，自述國小肄業之教育程度，目前無工作，經濟
    來源仰賴老農年金每月約新臺幣（下同）7,000元，無人需
    其扶養，家境貧困（訴字卷第28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部分
(一)按犯本條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
    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森林法第51條第
    6項定有明文。查附表一所示水泥地，係被告鋪設於OOO地號
    土地，為便於採摘其於本案土地墾殖栽種之竹子所用，業據
    被告於偵查中供述明確（偵卷第92頁），是該水泥地屬被告
    本案違反森林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之罪所設置之物，屬其
    犯罪所生之物，且迄今尚未移除，自應依森林法第51條第6
    項規定宣告沒收。
(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
    之觀念。查被告以前揭方式於前揭期間內不法占用本案土地
    ，應以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估算其犯罪所得，並參酌平均地權
    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及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賃作業程序第55
    條第1項第1款規定，認以占用土地當期土地申報地價總額5％
    計算其租金為宜（即占用土地年租金計算方式應為：占用面
    積×當期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占用期間）。又被告於本院
    準備程序供稱：我所墾殖之竹林自99年起至本案經查獲止，
    範圍基本相同等語（訴字卷第226頁）；且被告於本案土地
    墾殖及占用面積共約4287.07平方公尺，亦有前揭屏東林管
    處112年6月26日屏旗字第1126530915號函暨檢附之複丈成果
    圖（訴字卷第139至145頁）可按；另本案土地97年3月間土
    地申報地價分別為OOO地號土地120元/每平方公尺、OOO地號
    土地120元/每平方公尺、OOO地號土地122元/每平方公尺，
    而107年至111年間，除OOO地號土地於107年1月申報地價為1
    41元/每平方公尺外，本案土地其餘部分於上開期間內申報
    地價均為140元/每平方公尺，又本案土地99年至106年間則
    查無土地申報地價乙情，有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屏東分
    署112年12月19日屏管字第1126104430號函暨檢附本案土地
    地價查詢資料、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按
    （訴字卷第261至269、271頁），復卷內查無被告前揭占有
    本案土地面積中，分別占有OOO、OOO、OOO地號土地之比例
    ，是依有疑唯利被告原則，應認被告自99年至106年間占有
    本案土地之申報地價均以120元/每平方公尺計算，107年至1
    11年間占有本案土地之申報地價則均以140元/每平方公尺計
    算，故其占有本案土地所獲相當於租金之犯罪所得應為32萬
    7,637元（計算方式均如附表二所示），並未扣案，應依刑
    法第38條之1第1、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子薇提起公訴，檢察官倪茂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馮君傑
　　　　　　　　　　　　　　　　法　官　許瑜容 
　　　　　　　　　　　　　　　　法　官　李冠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陳又甄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森林法第51條
於他人森林或林地內，擅自墾殖或占用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因而致人於死者，
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0萬元
以下罰金。
第1項之罪於保安林犯之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致釀成災害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未遂犯罰之。
犯本條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附表一：
名稱 說明 證據出處 水泥路 範圍如附件「鋪設水泥路面範圍圖」所示，面積55.8平方公尺。 屏東林管處112年6月26日屏旗字第1126530915號函檢附之複丈成果圖（訴字卷第139至141、145頁） 
附表二：
占用面積 占用時間 占用期間之月數或日數 申報地價 計算式 4287.07平方公尺 99年1月初某日至106年12月31日止 共2891日（因依被告供述，開始占用期間僅知為99年1月初某日，然無從得知確定日期，故依有疑唯利被告原則，僅自99年2月1日起算）。 120元/每平方公尺  占用面積4287.07平方公尺×申報地價120元/平方公尺×年息5％÷365日×2891日＝20萬3735元（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107年1月1日至111年2月16日止 1507日（因111年2月16日為被查獲之日，占用期間不滿1日，該日不計入）。 140元/每平方公尺 占用面積4287.07平方公尺×申報地價140元/平方公尺×年息5％÷365日×1507日＝12萬3902元（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合計32萬7,637元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9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洪萬福






                    送達代收人洪陳玉真  住○○市○○區○○路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森林法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58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18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認事用法、量刑及諭知沒收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如附件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二、被告上訴對於公訴意旨所指在本件土地上墾殖、占用之客觀事實均不否認，但仍執在原審審理時所為之辯解，空言辯稱土地乃其先人所遺留云云，否認犯罪。經核其諸此辯解，均已經原審判決詳予指駁如附件判決書所示，被告置此不顧而仍執陳詞提起上訴，就證據調查除稱請求重新調查既有卷證外，亦未據提出或聲請調查其他事證，自無可採。　
三、綜上所述，本案原審法院之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已屬從輕，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子薇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林柏壽
　　　　　　　　　　　　　　　　　　　法　官　陳松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佳旻
【附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8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萬福
上列被告因違反森林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31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洪萬福犯森林法第五十一條第三項、第一項之於他人保安林內擅自墾殖及占用罪，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物及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貳萬柒仟陸佰參拾柒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洪萬福明知高雄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GPS座標為X：OOOOOO、Y：0000000，以下分別稱OOO地號土地、OOO地號土地、OOO地號土地，合稱本案土地）為中華民國所有，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下稱屏東林管處，現已改制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屏東分署）管理之保安林地（○○事業區第OOO號林班地；保安林統一編號第OOOO號），非經主管機關屏東林管處之核准或同意，不得擅自墾殖或占用，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未經主管機關同意，亦無任何占有權源，基於於他人保安林地內擅自墾殖及占用之犯意，自民國99年1月初起在本案土地種植竹林，並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2月1日（農曆春節）間某日起，在其中OOO地號土地上鋪設水泥路面（長12.5公尺、寬3.5公尺、面積約55.8平方公尺），而擅自墾殖及占用本案土地面積共約4287.07平方公尺。嗣於111年2月16日，經屏東林管處旗山工作站護管員巡視時發現，始悉上情。
二、案經屏東林管處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做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檢察官、被告洪萬福就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中或同意有證據能力（審訴卷第69頁、訴字卷第227、279頁），或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認為適於為本件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均有關聯，且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自99年1月初起至111年2月16日遭查獲止，在本案土地種植竹林，並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2月1日間某日起，在OOO地號土地上鋪設水泥路面，然否認有何違反森林法犯行，以言詞及書狀辯稱：本案土地是我祖先留下的土地，我祖先買了本案土地後已在此耕種200餘年，我也一直都在本案土地生活、工作，是政府侵占我們的土地，如果要告的話也應該是要告我的祖先等語（審訴卷第67頁、訴字卷第237至238、286頁）。經查：
(一)被告自99年1月初起在本案土地種植竹林，並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2月1日（農曆春節）間某日起，在其中OOO地號土地上鋪設水泥路面（長12.5公尺、寬3.5公尺、面積約55.8平方公尺），而墾殖及占用本案土地面積共約4287.07平方公尺等情，業據被告於警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坦認（警卷第5至9頁、偵卷第91至93頁、審訴卷第65至70頁、訴字卷第221至228頁），並有111年4月11日本案土地會勘現場照片（警卷第17至20頁）、屏東林管處111年3月8日屏旗字第1116530304號函（警卷第21至22頁）、屏東林管處旗山工作站森林護管員報告（警卷第23頁）、本案土地99、101至107、109年航照圖（警卷第25至41頁）、現場照片（警卷第43頁）、本案土地地籍圖查詢資料（警卷第49至51頁）、森林被害告訴書（警卷第53頁）、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屏東分隊聯合執行記錄表（警卷第55頁）、屏東林管處112年6月26日屏旗字第1126530915號函暨檢附本案土地墾殖範圍、鋪設水泥路面範圍複丈成果圖（訴字卷第139至141、143至145頁）在卷可按，上揭事實均堪認定。
(二)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觀本案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案土地於97年3月11日經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且登記原因記載為「第一次登記」等情，有本案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查（警卷第45至47頁），是依此登記資料已難認本案土地曾為被告祖先所有。又依屏東林管處於本院111年度訴字第839號民事案件提出之航照圖，本案土地在77年間並無遭墾殖現象，有本案土地77年航照圖附卷可佐（訴字卷第295頁），當難認被告所謂祖先購買本案土地後已在本案土地耕作200餘年乙情屬實。此外，被告亦未能提出任何足以證明本案土地確為其祖先所有，其已繼承本案土地所有權之相關證據，自難認被告上開抗辯可採。況占有與所有要屬二事，本案土地既於97年3月11日經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法律即賦予其登載事項絕對真實之公信力，無論被告及其祖先是否曾占有本案土地耕作，被告及其祖先既未於土地總登記期限內依土地法相關規定申請登記，又未於地政事務所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將本案土地登記為國有之公告期間內提出異議，則被告及其祖先自斯時起亦已失其占用權利，自不能主張其占有本案土地耕作為合法。
(三)又本案土地為保安林乙節，亦有屏東林管處112年6月26日屏旗字第1126530915號函暨檢附保安林登記簿（訴字卷第139至141、147頁）、高雄市政府水利局112年7月26日高市水保字第11203710400號函（訴字卷第167至169頁）在卷可稽。且被告前於96年間，已因於與本案土地相鄰之高雄縣○○鄉○○村○○事業區第OOO、OOO國有林班地之保安林擅自墾殖，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96年度上訴字第1083號判決違反森林法而判處罪刑，上訴後，經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863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有上開判決在卷可按（訴字卷第33至35、37至44頁），是其前案墾殖之土地與本案土地既均位於○○事業區第OOO林班地，被告當知曉本案土地屬國有保安林地，應甚明確。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按森林法第51條第1項規定：「於他人森林或林地內，擅自墾殖或占用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規定：「第1項之罪於保安林犯之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該規定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704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森林法第51條第1項及同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之罪，為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律競合關係，應依森林法第51條第1項及同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規定論處（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49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森林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於他人保安林內擅自墾殖及占用罪。另起訴書雖漏未記載本案土地屬保安林並論以森林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之罪，容有未洽，惟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且公訴檢察官就上情已當庭變更起訴法條（訴字卷第224頁），並經本院告知所犯罪名（訴字卷第224、278頁），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應由本院逕予審理。
(二)被告於本案土地內持續墾殖、占用之行為，屬行為之繼續，其犯罪需繼續至其行為終了時始完結，與竊佔罪為即成犯，於其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此後之繼續占用乃犯罪狀態繼續之情形不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自99年1月初起至111年2月16日止繼續在本案土地內為非法墾殖、占用，僅成立單純一罪，且應適用裁判時之現行法，而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
(三)森林法第51條第1項之罪於保安林犯之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森林法第51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於本案土地內犯森林法第51條第1項之罪，僅係為己私利，無特殊不得已之原因，且占有面積龐大、占有時間亦長達十餘年，爰裁量依同條第3項規定加重其刑。
(四)爰審酌被告僅為一己私利，即擅自以前揭方式墾殖及占用本案土地，顯然欠缺尊重他人權利之法治觀念，亦已破壞國家保育之保安林，所為非是；又被告前已有因違反森林法案件經判處罪刑之素行，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訴字卷第347至349頁），素行欠佳：考量其犯後始終否認犯行，墾殖及占用本案土地面積龐大、時間長達十餘年，及如前所述之利用方式、所得利益（詳後述）等情；兼衡其現已OO歲，自述國小肄業之教育程度，目前無工作，經濟來源仰賴老農年金每月約新臺幣（下同）7,000元，無人需其扶養，家境貧困（訴字卷第28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部分
(一)按犯本條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森林法第51條第6項定有明文。查附表一所示水泥地，係被告鋪設於OOO地號土地，為便於採摘其於本案土地墾殖栽種之竹子所用，業據被告於偵查中供述明確（偵卷第92頁），是該水泥地屬被告本案違反森林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之罪所設置之物，屬其犯罪所生之物，且迄今尚未移除，自應依森林法第51條第6項規定宣告沒收。
(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查被告以前揭方式於前揭期間內不法占用本案土地，應以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估算其犯罪所得，並參酌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及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賃作業程序第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認以占用土地當期土地申報地價總額5％計算其租金為宜（即占用土地年租金計算方式應為：占用面積×當期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占用期間）。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供稱：我所墾殖之竹林自99年起至本案經查獲止，範圍基本相同等語（訴字卷第226頁）；且被告於本案土地墾殖及占用面積共約4287.07平方公尺，亦有前揭屏東林管處112年6月26日屏旗字第1126530915號函暨檢附之複丈成果圖（訴字卷第139至145頁）可按；另本案土地97年3月間土地申報地價分別為OOO地號土地120元/每平方公尺、OOO地號土地120元/每平方公尺、OOO地號土地122元/每平方公尺，而107年至111年間，除OOO地號土地於107年1月申報地價為141元/每平方公尺外，本案土地其餘部分於上開期間內申報地價均為140元/每平方公尺，又本案土地99年至106年間則查無土地申報地價乙情，有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屏東分署112年12月19日屏管字第1126104430號函暨檢附本案土地地價查詢資料、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按（訴字卷第261至269、271頁），復卷內查無被告前揭占有本案土地面積中，分別占有OOO、OOO、OOO地號土地之比例，是依有疑唯利被告原則，應認被告自99年至106年間占有本案土地之申報地價均以120元/每平方公尺計算，107年至111年間占有本案土地之申報地價則均以140元/每平方公尺計算，故其占有本案土地所獲相當於租金之犯罪所得應為32萬7,637元（計算方式均如附表二所示），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子薇提起公訴，檢察官倪茂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馮君傑
　　　　　　　　　　　　　　　　法　官　許瑜容 
　　　　　　　　　　　　　　　　法　官　李冠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陳又甄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森林法第51條
於他人森林或林地內，擅自墾殖或占用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因而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罪於保安林犯之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致釀成災害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未遂犯罰之。
犯本條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附表一：
		名稱

		說明

		證據出處



		水泥路

		範圍如附件「鋪設水泥路面範圍圖」所示，面積55.8平方公尺。

		屏東林管處112年6月26日屏旗字第1126530915號函檢附之複丈成果圖（訴字卷第139至141、145頁）







附表二：
		占用面積

		占用時間

		占用期間之月數或日數

		申報地價

		計算式



		4287.07平方公尺

		99年1月初某日至106年12月31日止

		共2891日（因依被告供述，開始占用期間僅知為99年1月初某日，然無從得知確定日期，故依有疑唯利被告原則，僅自99年2月1日起算）。

		120元/每平方公尺



		占用面積4287.07平方公尺×申報地價120元/平方公尺×年息5％÷365日×2891日＝20萬3735元（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107年1月1日至111年2月16日止

		1507日（因111年2月16日為被查獲之日，占用期間不滿1日，該日不計入）。

		140元/每平方公尺

		占用面積4287.07平方公尺×申報地價140元/平方公尺×年息5％÷365日×1507日＝12萬3902元（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合計32萬7,637元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9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洪萬福



                    送達代收人洪陳玉真  住○○市○○區○○路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森林法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58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18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認事用法、量刑及諭知沒收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如附件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二、被告上訴對於公訴意旨所指在本件土地上墾殖、占用之客觀事實均不否認，但仍執在原審審理時所為之辯解，空言辯稱土地乃其先人所遺留云云，否認犯罪。經核其諸此辯解，均已經原審判決詳予指駁如附件判決書所示，被告置此不顧而仍執陳詞提起上訴，就證據調查除稱請求重新調查既有卷證外，亦未據提出或聲請調查其他事證，自無可採。　
三、綜上所述，本案原審法院之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已屬從輕，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子薇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林柏壽
　　　　　　　　　　　　　　　　　　　法　官　陳松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佳旻
【附件】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8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萬福
上列被告因違反森林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31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洪萬福犯森林法第五十一條第三項、第一項之於他人保安林內擅自墾殖及占用罪，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物及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貳萬柒仟陸佰參拾柒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洪萬福明知高雄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GPS座標為X：OOOOOO、Y：0000000，以下分別稱OOO地號土地、OOO地號土地、OOO地號土地，合稱本案土地）為中華民國所有，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下稱屏東林管處，現已改制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屏東分署）管理之保安林地（○○事業區第OOO號林班地；保安林統一編號第OOOO號），非經主管機關屏東林管處之核准或同意，不得擅自墾殖或占用，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未經主管機關同意，亦無任何占有權源，基於於他人保安林地內擅自墾殖及占用之犯意，自民國99年1月初起在本案土地種植竹林，並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2月1日（農曆春節）間某日起，在其中OOO地號土地上鋪設水泥路面（長12.5公尺、寬3.5公尺、面積約55.8平方公尺），而擅自墾殖及占用本案土地面積共約4287.07平方公尺。嗣於111年2月16日，經屏東林管處旗山工作站護管員巡視時發現，始悉上情。
二、案經屏東林管處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做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檢察官、被告洪萬福就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中或同意有證據能力（審訴卷第69頁、訴字卷第227、279頁），或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認為適於為本件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均有關聯，且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自99年1月初起至111年2月16日遭查獲止，在本案土地種植竹林，並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2月1日間某日起，在OOO地號土地上鋪設水泥路面，然否認有何違反森林法犯行，以言詞及書狀辯稱：本案土地是我祖先留下的土地，我祖先買了本案土地後已在此耕種200餘年，我也一直都在本案土地生活、工作，是政府侵占我們的土地，如果要告的話也應該是要告我的祖先等語（審訴卷第67頁、訴字卷第237至238、286頁）。經查：
(一)被告自99年1月初起在本案土地種植竹林，並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2月1日（農曆春節）間某日起，在其中OOO地號土地上鋪設水泥路面（長12.5公尺、寬3.5公尺、面積約55.8平方公尺），而墾殖及占用本案土地面積共約4287.07平方公尺等情，業據被告於警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坦認（警卷第5至9頁、偵卷第91至93頁、審訴卷第65至70頁、訴字卷第221至228頁），並有111年4月11日本案土地會勘現場照片（警卷第17至20頁）、屏東林管處111年3月8日屏旗字第1116530304號函（警卷第21至22頁）、屏東林管處旗山工作站森林護管員報告（警卷第23頁）、本案土地99、101至107、109年航照圖（警卷第25至41頁）、現場照片（警卷第43頁）、本案土地地籍圖查詢資料（警卷第49至51頁）、森林被害告訴書（警卷第53頁）、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屏東分隊聯合執行記錄表（警卷第55頁）、屏東林管處112年6月26日屏旗字第1126530915號函暨檢附本案土地墾殖範圍、鋪設水泥路面範圍複丈成果圖（訴字卷第139至141、143至145頁）在卷可按，上揭事實均堪認定。
(二)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觀本案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案土地於97年3月11日經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且登記原因記載為「第一次登記」等情，有本案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查（警卷第45至47頁），是依此登記資料已難認本案土地曾為被告祖先所有。又依屏東林管處於本院111年度訴字第839號民事案件提出之航照圖，本案土地在77年間並無遭墾殖現象，有本案土地77年航照圖附卷可佐（訴字卷第295頁），當難認被告所謂祖先購買本案土地後已在本案土地耕作200餘年乙情屬實。此外，被告亦未能提出任何足以證明本案土地確為其祖先所有，其已繼承本案土地所有權之相關證據，自難認被告上開抗辯可採。況占有與所有要屬二事，本案土地既於97年3月11日經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法律即賦予其登載事項絕對真實之公信力，無論被告及其祖先是否曾占有本案土地耕作，被告及其祖先既未於土地總登記期限內依土地法相關規定申請登記，又未於地政事務所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將本案土地登記為國有之公告期間內提出異議，則被告及其祖先自斯時起亦已失其占用權利，自不能主張其占有本案土地耕作為合法。
(三)又本案土地為保安林乙節，亦有屏東林管處112年6月26日屏旗字第1126530915號函暨檢附保安林登記簿（訴字卷第139至141、147頁）、高雄市政府水利局112年7月26日高市水保字第11203710400號函（訴字卷第167至169頁）在卷可稽。且被告前於96年間，已因於與本案土地相鄰之高雄縣○○鄉○○村○○事業區第OOO、OOO國有林班地之保安林擅自墾殖，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96年度上訴字第1083號判決違反森林法而判處罪刑，上訴後，經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863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有上開判決在卷可按（訴字卷第33至35、37至44頁），是其前案墾殖之土地與本案土地既均位於○○事業區第OOO林班地，被告當知曉本案土地屬國有保安林地，應甚明確。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按森林法第51條第1項規定：「於他人森林或林地內，擅自墾殖或占用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規定：「第1項之罪於保安林犯之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該規定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704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森林法第51條第1項及同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之罪，為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律競合關係，應依森林法第51條第1項及同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規定論處（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49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森林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於他人保安林內擅自墾殖及占用罪。另起訴書雖漏未記載本案土地屬保安林並論以森林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之罪，容有未洽，惟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且公訴檢察官就上情已當庭變更起訴法條（訴字卷第224頁），並經本院告知所犯罪名（訴字卷第224、278頁），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應由本院逕予審理。
(二)被告於本案土地內持續墾殖、占用之行為，屬行為之繼續，其犯罪需繼續至其行為終了時始完結，與竊佔罪為即成犯，於其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此後之繼續占用乃犯罪狀態繼續之情形不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自99年1月初起至111年2月16日止繼續在本案土地內為非法墾殖、占用，僅成立單純一罪，且應適用裁判時之現行法，而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
(三)森林法第51條第1項之罪於保安林犯之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森林法第51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於本案土地內犯森林法第51條第1項之罪，僅係為己私利，無特殊不得已之原因，且占有面積龐大、占有時間亦長達十餘年，爰裁量依同條第3項規定加重其刑。
(四)爰審酌被告僅為一己私利，即擅自以前揭方式墾殖及占用本案土地，顯然欠缺尊重他人權利之法治觀念，亦已破壞國家保育之保安林，所為非是；又被告前已有因違反森林法案件經判處罪刑之素行，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訴字卷第347至349頁），素行欠佳：考量其犯後始終否認犯行，墾殖及占用本案土地面積龐大、時間長達十餘年，及如前所述之利用方式、所得利益（詳後述）等情；兼衡其現已OO歲，自述國小肄業之教育程度，目前無工作，經濟來源仰賴老農年金每月約新臺幣（下同）7,000元，無人需其扶養，家境貧困（訴字卷第28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部分
(一)按犯本條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森林法第51條第6項定有明文。查附表一所示水泥地，係被告鋪設於OOO地號土地，為便於採摘其於本案土地墾殖栽種之竹子所用，業據被告於偵查中供述明確（偵卷第92頁），是該水泥地屬被告本案違反森林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之罪所設置之物，屬其犯罪所生之物，且迄今尚未移除，自應依森林法第51條第6項規定宣告沒收。
(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查被告以前揭方式於前揭期間內不法占用本案土地，應以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估算其犯罪所得，並參酌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及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賃作業程序第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認以占用土地當期土地申報地價總額5％計算其租金為宜（即占用土地年租金計算方式應為：占用面積×當期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占用期間）。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供稱：我所墾殖之竹林自99年起至本案經查獲止，範圍基本相同等語（訴字卷第226頁）；且被告於本案土地墾殖及占用面積共約4287.07平方公尺，亦有前揭屏東林管處112年6月26日屏旗字第1126530915號函暨檢附之複丈成果圖（訴字卷第139至145頁）可按；另本案土地97年3月間土地申報地價分別為OOO地號土地120元/每平方公尺、OOO地號土地120元/每平方公尺、OOO地號土地122元/每平方公尺，而107年至111年間，除OOO地號土地於107年1月申報地價為141元/每平方公尺外，本案土地其餘部分於上開期間內申報地價均為140元/每平方公尺，又本案土地99年至106年間則查無土地申報地價乙情，有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屏東分署112年12月19日屏管字第1126104430號函暨檢附本案土地地價查詢資料、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按（訴字卷第261至269、271頁），復卷內查無被告前揭占有本案土地面積中，分別占有OOO、OOO、OOO地號土地之比例，是依有疑唯利被告原則，應認被告自99年至106年間占有本案土地之申報地價均以120元/每平方公尺計算，107年至111年間占有本案土地之申報地價則均以140元/每平方公尺計算，故其占有本案土地所獲相當於租金之犯罪所得應為32萬7,637元（計算方式均如附表二所示），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子薇提起公訴，檢察官倪茂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馮君傑
　　　　　　　　　　　　　　　　法　官　許瑜容 
　　　　　　　　　　　　　　　　法　官　李冠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陳又甄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森林法第51條
於他人森林或林地內，擅自墾殖或占用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因而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罪於保安林犯之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致釀成災害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未遂犯罰之。
犯本條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附表一：
名稱 說明 證據出處 水泥路 範圍如附件「鋪設水泥路面範圍圖」所示，面積55.8平方公尺。 屏東林管處112年6月26日屏旗字第1126530915號函檢附之複丈成果圖（訴字卷第139至141、145頁） 
附表二：
占用面積 占用時間 占用期間之月數或日數 申報地價 計算式 4287.07平方公尺 99年1月初某日至106年12月31日止 共2891日（因依被告供述，開始占用期間僅知為99年1月初某日，然無從得知確定日期，故依有疑唯利被告原則，僅自99年2月1日起算）。 120元/每平方公尺  占用面積4287.07平方公尺×申報地價120元/平方公尺×年息5％÷365日×2891日＝20萬3735元（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107年1月1日至111年2月16日止 1507日（因111年2月16日為被查獲之日，占用期間不滿1日，該日不計入）。 140元/每平方公尺 占用面積4287.07平方公尺×申報地價140元/平方公尺×年息5％÷365日×1507日＝12萬3902元（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合計32萬7,637元     



